臺中市清水國小 114 學年度參與國際活動學生甄選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(一)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。
(二)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4年7月18日中市教高字第1140065237號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(一)透過國際交流活動，培養學生國際觀並與世界接軌，引導學生理解、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，藉由國際文化體驗及學習，增進本校學生英語聽說溝通的能力。
(二)強化學生國際學習能力，激發國際教育動機與興趣，開拓學生視野與行動力，提升學生參加國際交流及國際教育活動所需的多元能力，從國際交流中獲得寶貴經驗。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。
五、協辦單位：學務處、總務處、輔導室。
六、交流地點：日本御船町御船小學校、日本御船町小坂小學校
七、甄選時間：115年 1月 9 日(五)第 5—7 節。
八、甄選地點：視聽教室。
九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十、交流課程實施時間：
(一)活動前課程:交流行程說明、禮儀與文化課程、語言、表演與藝術等文化交流課程。
(二)國際交流時間：115 年 7 月 1 日(三)至 7 月 6 日(一)，共六天五夜。
十一、報名資格：本校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。
十二、費用：
(一)活動前課程及視訊交流免費
(二)至日本交流活動費用自費。
1.預定新臺幣5萬2,000元~5萬5,000元(以招標金額為主，多退少補)，因市府補助學生機票費6000元整(扣除機票後費用約為新臺幣4萬6,000元~4萬9,000元)(交流行程費用，以實際採購招標金額為準)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甄選錄取後，115年3月15日前繳交20,000元保證金，匯款帳號另給。
十三、甄選方式：公開徵選 35 名學生，備取3名。
十四、甄選條件：
(一)學生日常生活表現良好，且沒有嚴重缺曠遲到情事。
(二)具服務熱誠、願意主動學習。
(三)具有特殊才藝(語文、科學與創意競賽、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體育、技藝、足球…)，勇於表現者。
(四)團員須完整參加國際活動交流及行前準備課程。
十五、評分標準：滿分 100 分，總分未達 75 分不予錄取。
(一)甄選時間：每人 10 分鐘。
(二)甄選內容：
	學生資格
	1.本校中、高年級學生。
2.儀態大方、具生活自理能力及簡單英語表達能力。
3.有興趣參與國際教育培訓計畫者。
4.有意願代表學校出國交流者。
5.符合本校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戶、原住民族學生資格者。(須附證明文件)

	甄選條件
	1.參與計畫學生之中高年級學生參與甄選，再選出35名參加。
2.家長同意並配合相關活動者。
3.具音樂、田徑、足球、躲避球、書法......等才藝者尤佳。
4.鼓勵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原住民族學生參加遴選，資格相同時，依遴選方式進行評選，至少保障1名學生入選(補助團費，其他費用請自理)

	甄選方式
	一、甄選時間：每人最多 10 分鐘。
二、評分標準 （滿分100分）
1.英語口語會話能力（50%，時間3-5分鐘）。
a.英語自我介紹(1-2分鐘)
b.英語會話能力(與甄選委員對答3-4分鐘)
2.才藝表演（50%，時間3-5分鐘）。


十六、徵選結果：115 年 1 月 16 日(五)前公告於本校校網。
十七、參加義務：
（一）每位團員須積極參加各項交流活動，並協助參訪活動攝影及紀錄。
（二）經錄取之學生出國前均需參加相關國際教育相關行前課程，參訪及接待表現優異之學生發予證明書。
（三）代表學校參加國際交流時，所有行程皆需服從雙方教師之指導與要求，如有行為不檢，規情節嚴重影響學校或國家名聲者，將另行輔導。
（四）在日本小學上課期間，均以團體方式作息，不得要求單獨行動。
（五）交流活動結束後，需繳交國際交流心得，並於開學後繳交。
十八、獎勵：
（一）代表學校參加國際交流學生，其成績優異者，酌予獎勵。
十九、本計畫陳請 鈞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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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清水國小 114學年度參與國際活動學生甄選實施計畫
國際交流課程內容(暫定)
	日程   時間
	上午
	下午
	住宿地點

	第一天
(7/1)
	上午：
指定地點→桃園機場
→福岡機場
1.熊本市區探索
	下午：
文化體驗：
1.熊本城
2.櫻花馬場城彩苑
體驗異國文化與風俗民情。
	熊本地區飯店或同級
(暫定)

	第二天
(7/2)
	上午：
御船小學校
歡迎會-相見歡
致贈錦旗、伴手禮、才藝表演，文化交流、校園導覽與課堂參觀，體驗日本文化、音樂課(用自己的語言唱同一首歌曲)、與御船小學校共進午餐
	下午：
文化及自然環境學習
1.御船町恐龍博物館(含手作體驗)
2.佐賀城跡
3.祐德稻荷神社
	熊本地區飯店或同級
(暫定)

	第三天
(7/3)
	上午：
小坂小學校
歡迎會-相見歡致贈錦旗、伴手禮、才藝表演，文化交流、校園導覽與課程體驗，體驗日本文化、體育課、與小坂小學校共進午餐。
	下午：
文化及自然環境體驗
1.自然環境生態教育九州平和公園
2.島原港
3.熊本熊本部長
4.高千穗神社

	
長崎周邊飯店或同級
(暫定)

	第四天
(7/4)
	上午：
文化及自然環境體驗
1.豪斯登堡
	下午：
文化及自然環境體驗
1.豪斯登堡
	長崎周邊飯店或同級
(暫定)

	第五天
(7/5)
	上午：
文化及自然生態體驗-
1.熊本熊本部長
2.熊本市動植物園

	下午：
1.九州(含熊本)地區大學校園
2.神宮(或神社)
3.下通商店街
	長崎周邊飯店或同級
(暫定)

	第六天
(7/6)
	早上：
1. 水前寺成趣園
2.水前寺江津湖湧水群
	下午
桃園機場(返回臺灣)
中華（或長榮）航空：
由熊本機場出發
預計1個半小後抵達桃園機場
	溫暖的家


※ 參訪內容如有更動以活動當日課程實施內容為主。

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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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臺中市清水 國小   11 4   學年度參與國際活動學生 甄 選實施計畫   一、依據：   ( 一 )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。   ( 二 )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7 月 18 日 中市教高字第 1140065237 號 辦理。   二、 目的：   ( 一 ) 透過國際交流活動，培養學生國際觀並與世界接軌，引導學生理解、尊重與欣賞 不同文 化，藉由國際文化體驗及學習，增進本校學生英語聽說溝通的能力。   ( 二 ) 強化學生國際學習能力， 激發國際教育動機與興趣， 開拓學生視野與行動力，提升學 生參加國際交流及國際 教育活動所需的多元能力 ， 從國際交流中獲得寶貴經驗 。   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 四 、 五 、 六 年級學生。   四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。   五、協辦單位：學務處、總務處 、輔導室 。   六、交流地點： 日本 御船町御船 小學校、 日本 御船町小 ? 小學校   七、 甄選 時間 ： 11 5 年   1 月   9   日 ( 五 ) 第   5 — 7   節 。   八、 甄選 地點： 視聽 教室。   九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  11 4   年   1 2   月   31   日止。   十、交流課程實施時間：   ( 一 ) 活動前課程 : 交流行程說明、禮儀與文化課程、語言、表演與藝術等文化交流課程。   ( 二 ) 國際交流時間： 11 5   年   7   月   1   日 ( 三 ) 至   7   月   6   日 ( 一 ) ，共 六 天 五 夜 。   十一、報名資格：本校 四 、 五 、 六 年級學生。   十二、費用：   ( 一 ) 活動前課程及視訊交流免費   ( 二 ) 至 日本 交流活動費用 自費 。   1. 預定 新臺幣 5 萬 2 ,000 元 ~5 萬 5 , 000 元 ( 以招標金額為主，多退少補 ) ， 因 市府 補助 學生 機 票費 6 000 元整 ( 扣除機票後費用 約 為 新臺幣 4 萬 6 ,000 元 ~ 4 萬 9 , 000 元 ) ( 交流行程費 用 ， 以實際採購招標金額為準 ) 。   2. 甄選錄取後， 11 5 年 3 月 15 日前繳交 20 ,000 元保證金 ，匯款帳號 另給 。   十三、 甄 選方式：公開徵選   3 5   名學生，備取 3 名。  

